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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政发〔2024〕5号

政法学院 2023 级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

第一阶段专业实习工作方案

为加强对社会工作研究生专业实习的管理，提高社会工作专业

研究生教育质量，根据《湖北文理学院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

践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湖北文理学院政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

位研究生实习教学方案》，特制定学院 2023 级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

第一阶段的专业实习工作方案。

一、专业实习方式

根据专业实习要求和个人实际情况，研究生可选择以下任一方

式进行，亦可选择多种形式进行：

（一）机构实习。研究生可根据学院提供的签约实习基地需求

信息，选择相应的实习机构进行实习；也可自主联系与社会工作领

域相关的机构或能够提供与社会工作领域相关岗位的机构，参与实

习机构的社会服务项目，进行实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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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课题研究。研究生可通过参加指导教师或其他专业教师

的课题或社会服务项目，协助开展调研、资料收集、文章撰写等；

研究生也可以自主提出一项课题研究计划，经由指导教师同意，开

展调查研究并撰写研究报告；也可自主设计专业服务项目或活动，

撰写相关社会工作服务案例与报告。

（三）志愿服务。研究生可主动参与所在地区政府部门、企事

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社区等组织的各类专业实践或志愿服务活动。

二、实习时长及要求

（一）实习时长

无论选择上述何种方式内容，实习时间截止 2024 年 8 月 25 日，

累计总时长不少于 160 小时。

（二）实习要求

实习之前，须提交实习计划 1 份，实习计划的定稿须经校内导

师（督导）或机构导师同意。

2.指导教师（督导）在实习过程中应定期对学生进行相应督导

或指导。

3.研究生应如实完整记录实习过程，须认真填写实习记录，同

时注意留存实习过程中的相关图片、影像和文字材料。

4.在实习过程中，参与机构实习的研究生须遵守实习机构的纪

律和管理要求。

5.实习结束后，须提交实习总结报告、实习记录和实习单位鉴

定意见表；撰写的实习总结报告应不少于 2000 字。

6.坚守社会工作伦理。无论选择何种实习方式，在实习过程中

须注意保护服务对象个人隐私，谨守保密原则，不得将服务对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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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、图片发到朋友圈；如需要录像或记录，应有服务对象的知情

同意书。

三、实习考核与学分认定

（一）研究生实习结束后，由指导教师依据其实习内容、时长

和实习单位评价，给予实习成绩评定；最终由学院 MSW 教育中心审

核认定。

（二）凡研究生实习累积时长达到 160 小时，且提交的实习档

案材料完整，经由指导教师评定及 MSW 教育中心认定合格者，均可

获得 1 个实习实践学分。

四、实习组织领导

本阶段实习由 MSW 教育中心统筹管理，校内指导教师具体落

实。

湖北文理学院政法学院

2024 年 6月 20 日


